附件5
福建省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基本情况汇总表
推荐单位：          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属单位）（盖章）
	序号
	指导老师姓名
	身份证号
	任职资格及年限（例：主任医师、10年）
	专业技术职务
	累计从事中医工作年限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是否同时申报基层导师，同时申报的提供近1年日中医药门诊量
	手机号
	公示结果
	优先条件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条件
	备注

	
	
	
	
	
	
	
	
	
	
	
	
	
	

	
	
	
	
	
	
	
	
	
	
	
	
	
	

	
	
	
	
	
	
	
	
	
	
	
	
	
	

	
	
	
	
	
	
	
	
	
	
	
	
	
	

	
	
	
	
	
	
	
	
	
	
	
	
	
	

	
	
	
	
	
	
	
	
	
	
	
	
	
	

	
	
	
	
	
	
	
	
	
	
	
	
	
	

	
	
	
	
	
	
	
	
	
	
	
	
	
	

	
	
	
	
	
	
	
	
	
	
	
	
	
	


注：表格不足可自行加行。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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